合同编号：            

玉林师范学院科研项目
合同书

（自然科学类）
  项目类别           院级 重点 / 一般 项目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甲方）         玉林师范学院科研处        
承担学院（乙方）                                   
项目负责人（丙方）                                 
项目研究起止时间 2014年10月1日至201   年9月30日
签 约 日 期               年   月   日             
玉林师范学院科研处

二○一四年制订
经玉林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批，由              学院（处）            同志承担2014年度玉林师范学院院级  重点/一般 科研项目（项目名称：                  ）的研究任务，项目研究起止时间 2014年10月1日至201    年9月30日。为了保证研究工作顺利开展，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玉林师院科研处（以下简称甲方）与承担学院（以下简称乙方）和项目负责人（以下简称丙方）依据《玉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玉师院科研〔2012〕2号）的规定，共同签订并遵守以下条款：

第一条  甲方向丙方提供        元科研经费用于本项目研究，科研经费分批拨付， 20%作为完成研究的保证金，待项目结题后拨发，其余80%由项目组在研究期按计划使用。科研经费包干使用，超支不补，项目负责人按学院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自主支配。

第二条 丙方必须按照本项目立项申请书中研究计划开展研究。
1、其主要内容有：

（1）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总体目标：

（2）研究方案：本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包括目标、内容、方法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研究价值：本项目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2、 项目研究进度安排（按年月）：

	起止时间
	研究内容
	实施者

	
	
	

	
	
	

	
	
	

	
	
	


3、项目组研究人员及分工（含项目负责人）： 
	姓  名
	职 称
	所 在 部 门
	研究分工
	签字

	
	
	
	
	

	
	
	
	
	

	
	
	
	
	

	
	
	
	
	

	
	
	
	
	

	
	
	
	
	

	
	
	
	
	

	
	
	
	
	

	
	
	
	
	

	
	
	
	
	


4、项目经费支出计划： 
	支 出 项 目
	金额（元）
	详细项目支出计划

	1、科研业务费
	（1）测试、计算、分析费
	
	

	
	（2）动力、能源费
	
	

	
	（3）差旅费、会议费
	
	

	
	（4）出版、文献检索、信息通讯费
	
	

	2、实验材料费
	（1）原材料、试剂、药品购置
	
	

	
	（2）实验用动植物费
	
	

	
	（3）标本、样品费
	
	

	3、仪器设备费
	（1）购置费
	
	

	
	（2）租赁费
	
	

	4、实验室改装费
	
	

	5、专家咨询费
	
	

	合   计
	
	


5、本项目完成需提供如下数量和形式研究成果。
（1）依据《玉林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玉师院科研〔2012〕2号），院级项目结题最低要求如下：

以论文为研究成果的项目，一般项目至少需要1篇C级以上（含C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1篇学术论文奖励标准G5≧0.25R的期刊论文；重点项目至少需要3篇论文，其中1篇A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或1篇学术论文奖励标准G5≧0.6R的期刊论文。（期刊论文等级以《玉林师范学院国内核心期刊分级表（2012版）》（玉师院科研〔2012〕8号）为准；学术论文奖励标准以《玉林师范学院科研业绩奖励实施办法》（玉师院科研〔2013〕5号）为准）。（期刊论文等级以《玉林师范学院国内核心期刊分级表（2012版）》（玉师院科研〔2012〕8号）为准）。

以发明专利（必须与项目研究内容密切相关）为研究成果的项目，其最终成果必须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实质审查受理通知书，专利申请人必须是玉林师范学院且项目负责人应为第一发明人。重点项目除了专利成果，还需要1篇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
（2）院级科研项目预期研究成果按立项申请书的内容填入下表。结题要求以此合同为准，严格执行。

	项目预期研究成果
	申请发明专利（项）
	发表论文（篇）
	其中

	
	
	
	SCI收录（篇）
	EI收录（篇）
	A级核心（篇）
	B级核心（篇）
	C级核心（篇）

	
	
	
	
	
	
	
	


第三条 丙方必须按原计划和有关管理办法使用研究经费；完成研究任务后，应在计划完成时间前，向甲方提出项目结项申请, 并于三个月内，向甲方和乙方提交整套研究成果资料、《结题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由甲方按有关规定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

第四条 从签约之日起乙方应为丙方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及时间上的保证，开放现有的试验场所和资料室，并为研究顺利进行提供其他便利条件。

第五条 丙方用甲方提供的科研经费购买的仪器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按玉林师范学院有关规定进行管理；项目形成的技术产权归甲、丙双方共有，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能自行转让；成果的转让按玉林师范学院有关规定执行；甲、乙、丙三方对本项目秘密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第六条 甲方有权检查丙方的项目研究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有权按有关规定对乙方和丙方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有义务为乙方和丙方提供科研咨询服务和帮助乙方和丙方做好科研成果推广工作。乙方和丙方有向甲方汇报项目研究情况的义务。具体管理办法按玉林师范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乙方和丙方若因客观原因需延缓或中止项目研究需经甲方同意。经双方同意中止的项目，丙方在项目研究中止后一个月内作出决算，把结余经费退回甲方。若丙方由于非客观原因拖延研究进度，甲方可单方面决定中止项目研究，丙方在接到通知二个月内退还甲方所拨的全部经费。若丙方单方面中止研究，必须在一个月内退还甲方所拨的全部经费并执行甲方按有关规定进行适当处理的决定。非客观原因中止项目的负责人两年内不得申报项目。
第八条 项目研究成果，均应以“玉林师范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项目成果发表的论文均要标注“玉林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字样，但不能同时标注多个校级项目（含高层次人才项目）。项目完成后的三个月内，按有关规定办理结题手续,并及时归档。
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3份，甲、乙、丙三方各执1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从甲、乙、丙三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各方签约：
甲方：玉林师范学院科研处（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院（处）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丙方：（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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